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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九年一貫課程轉化之議題與因應 
 

張芬芬  陳麗華  楊國揚1 

 
課程改革理念必須經過逐步轉化才能成為師生具體可用之教科

書。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及文件分析等方法，針對九年一貫課程發展中

最重要的三個環節：課程改革理念、課程綱要以及教科書編審之間的

轉化銜接進行探究，藉以了解其中所出現的課程轉化議題與因應之

道。研究主要發現有六：一是九年一貫課程主要有四個改革理念：課

程統整、學校本位、能力本位和留白課程；二是教育部長頻繁更迭不

利課程理念之推動與落實；三是課程綱要已某種程度成功地將課程改

革理念予以轉化，具有規範作用；四是中央宜善盡課程管理權責，發

展相關釋義文件；五是擬定課程綱要的課程專家宜受邀全程參與課程

發展，與學科專家、教學者充分溝通理念，期能協商出理想與現實間

的均衡點；六是宜正視教科書趨同現象，再思開放民編教科書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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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al Issues of  Grades 1-9  
Curriculum Reform in Taiwan  

 
Feng-Feng Chang  Li-Hua Chen  Kuo-Yang Yang2 

 
The rationale of  curriculum reform has to be transformed step by step into 

textbooks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by teachers. This study employed docu-
ment-analysi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al issues happening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original ideas of  curriculum, curriculum guideline to 
textbooks’ writing and review.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The Grades 1-9 Curriculum Reform consist of  four major ideas, namely, cur-

riculum integratio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bility-based indicator and 
blank curriculum. 

2.The frequent changing of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has obstructed reform. 
3.The original ideas of  curriculum reform have been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o some extent, into the Grades 1-9 Curriculum Guideline. 
4.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be more responsible in completing sup-

plementary documents for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   
5.The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 should work with sub-

ject experts and classroom teachers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ideas and prac-
tice. 

6.It is paramount that we face up to the fact that textbooks published by dif-
ferent companies are tending to be more similar; and thus the textbook poli-
cies need to be slightly adj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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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緣起 

1987 年 7 月 15 日臺灣解嚴了！整個社會從籠罩 38 年的軍事戒嚴之

桎梏中走出來。從此政治自由化的步伐開始大幅邁進，1994 年「四一Ｏ

教育改革」大遊行後，教育自由化1的腳步開始加速：增加鄉土教學、開

放教科書民編、開放師資培育、開放私人興設中小學、廣設高中大學、

廢除聯考、高中與大學多元入學、公布《教育基本法》、擴大家長參與

權、開放組織教師會等。在這連串的教育鬆綁行動中，2001 年實施的「九

年一貫課程」堪稱其中變革幅度最大、影響層面最廣的一項改革。陳伯

璋（2005）以一場「寧靜革命」形容這場課程改革，相對於這場「革命」

（revolution），臺灣過去歷次的中小學課程修訂（1952，1962，1968，1972，

1975，1983，1993，1994）都只能算是「演進」（evolution）。 

既然是場掀起壯闊波瀾的課程革命，其背後的改革理念究竟何在？

如何轉化於課程綱要？而後在教科書的編輯、審查、選用上是否落實了

這些改革理念？本研究借用課程學者 Goodlad 與 Associates（1979）2、

以及 Glatthorn（1987）3對課程概念的分類，採取部分概念做為本研究架

構。本研究欲探究：「理想課程」（ideal curriculum）（課程改革理念）、官

方課程（formal curriculum）（課程綱要）、書面課程（written curriculum）

（教科書）（圖 1）之間轉化的情形如何？其中出現哪些課程轉化 

                                                                                                                    
1「教育自由化」一詞引自郭為藩（1995）。 
2 Goodlad 與 Associates（1979: 58-64）將課程分為五類：理念課程/意理課程（ideological 

curriculum）、官方課程（formal curriculum）、知覺課程（perceived curriculum）、運作課

程（operational curriculum）、和經驗課程（experiential curriculum）。 
3 Glatthorn（1987: 4-15） 將課程分為六類：建議的課程（recommended curriculum）、書

面的課程（written curriculum）、支持的課程（supported curriculum）、被教的課程（taught 
curriculum）、測試的課程（tested curriculum）和習得的課程（learne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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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議題？如何因應處理，以裨益未來的課程

修訂與實施？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8 年有餘之際，全面體檢此其時也！ 

二、課程轉化的意涵 

何謂「課程轉化」4？它是指課程發展的層層步驟中，課程理想經逐

步轉型變化，最後化為可供師生使用的具體教學材料，5其中各步驟所採

取的轉型變化之作為，使得理想化為實作，抽象化為具體，宏觀化為微

觀，單純化為複雜，上位概念化為下位概念；這些轉型變化之作為，即

所謂「課程轉化」。依此定義，課程轉化的目的是在將課程理想化為具

體可用的教學材料，以裨益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課程轉化發生於課程

                                                                                                                    
4 以下三段有關「課程轉化」意涵之討論，主要係依據黃政傑（2009）擔任本文初次發表

時之與談人，現場所提意見撰寫而成。感謝黃政傑教授之高見與指點。 
5 教科書是教學材料中使用最普遍與最重要者，因此也是課程轉化過程中最主要的發展

成品。 

 
 
 
 
 
 
 
 
 
 

圖 1  「九年一貫課程」之課程轉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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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轉化 
I

 

課程轉化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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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課程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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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過程中，更精準地說，係發生於前後步驟的銜接處，關心的是每

一步驟與課程理想間的符合程度，以及實踐的可能性。 

以國家層級的課程發展來看，6其主要步驟包括：擬定課程理想→建

構課程總綱→訂定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簡稱課綱）→編寫教科書→審

查教科書→修改教科書→出版教科書→選用教科書。其中課程的轉化點

很多，包括每一前後步驟的銜接點，而課程理想則持續不斷影響著整個

轉化的過程，也接受各種勢力的挑戰而持續不斷被協商。探究課程轉化

的議題，可從這些步驟的轉化點切入，本研究即選擇其中最重要的兩個

轉化點來深究（圖 1）。 

課程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具體成品主要有三，即：課程總綱、各學

習領域課綱與教科書。通常三者各有其主導勢力，課程總綱由課程專家

主導，學習領域由學科專家主導，教科書則由學科專家與教學者主導。

因主導者不同，在轉化點上若缺乏充分溝通，未形成足夠共識，則該轉

化點將出現較大鴻溝，與最初的課程理想間的距離將益形擴大。既然涉

及不同主導者，各主導者的理想、立場與利益必定不盡相同，意味著課

程轉化不只是技術問題（其技術包括：由理想到實作、由抽象到具體、

由宏觀到微觀、由單純到複雜、由上位概念到下位概念），它更是政治

協商或競合的過程。 

國家層級的課程發展為確保課程理想能夠最大程度地被實現，會安

排一些課程轉化的控制機制。以「九年一貫課程」為例，最主要的課程

轉化控制機制有三：一是訂定課程綱要，其中含括必須遵行的剛性規

定，與參考用的柔性規定；二是實施教科書審查；三是實施課程評鑑。

其他較為次要的控制機制有五：一、要求各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應與總

                                                                                                                    
6 本文探究範圍設定在國家層級的課程發展過程，而不是教室層級的課程發展，故所探

究的課程轉化議題較少涉及教師的教學與評量等活動，事實上在教學與評量等活動中

存在著很多課程轉化的諸多銜接點（或可稱為「教學轉化」），明顯影響著課程理想是

否落實，此層級的議題可另為文深究之。此外，升學考試的命題範圍更會嚴重影響課

程理想能否發揮，此議題亦可以專文深入討論，本文僅能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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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的基本能力相對應；二、要求各學習領域課綱中不列教材大綱；三、

要求地方教育局/處審查學校整體課程；四、要求各校成立課程發展委

員會與領域小組；五、規定各項課程配套措施。如果控制機制的功能發

揮得越充分，轉化後的品質就越好。研究者若由這些控制機制來看，課

程轉化的議題實在極多，以上每一機制均可由理論與實作層面去深究。

而既然事關「控制」，在學理與實作上即與「課程控制」、「課程自主」

與「課程詮釋」有關，這些都是與「課程轉化」相關的探究方向。 

三、研究問題、範圍與方法 

課程理想必須經過逐步轉化才能成為具體可用的教科書，而課程發

展中最重要的三環節，即：「課程改革理念」、「課程綱要」、「教科書」。

因此，本研究將探究下列三層面的問題： 

（一）2001 年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其課程改革理念有哪些？為處

理過去哪些教育困境？理念內涵何在？實踐的條件為何？ 

（二）這些理念轉化於課程綱要中表現情形如何？出現哪些轉化議

題？如何因應？ 

（三）這些理念在教科書的編輯、審查、選用上，落實情況如何？

出現哪些轉化議題？如何因應？ 

本研究範圍設定如下： 

（一）主題焦點：課程轉化議題將聚焦於「九年一貫課程」及其相

關制度。 

（二）社會脈絡：以 1987 年解嚴迄今為社會背景，基於研究方法論

上的整體觀（holism），認為課程改革應置於社會脈絡（context）中來看，

才能適當詮釋其改革意涵。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所採方法如下： 

（一）文獻與文件分析：本研究蒐集解嚴以來教育改革之官方文

件、學者論文、課程理論，尤其聚焦於「九年一貫課程」。三名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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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均詳讀後進行分析，形成新的概念與架構，再徵詢專家學者意見後，

確認撰寫焦點與方向。三人分工撰寫文稿，完成後交換閱讀，並提修稿

建議，經數次討論與修稿後定案。 

（二）學者專家之意見徵詢：本研究小組舉行數次學者專家會談，

與會者均為當年深度參與課程改革的核心人士。會中聆聽其專題報告，

並將閱讀文件與文獻所得之心得、疑惑，請教他們，以確認研究小組成

員的想法是否正確、並澄清相關疑惑。 

貳、教育改革特徵與課程改革理念 

一、教育改革特徵 

臺灣解嚴迄今的這一波教育改革具有哪些特徵？試說明如下。 

（一）政治自由化在前，教育自由化在後 

臺灣近十餘年來的教育改革極為快速地向前，究其緣由還是得歸因

於政治解嚴，人民獲得組黨、結社、遊行、出版、言論等自由，整個政

治大環境獲得鬆綁。其中的大項包括：公布《教育基本法》、擴大家長

參與權、開放教師組織教師會、開放師資培育、開放教科書民編等等。 

（二）改革推動力量來自教育界內外、學界與民間 

此波教育改革之所以大步邁開，雖受惠於政治大環境，但直接推動

的力量實來於自各方。1996 年 12 月行政院教改會公布的《教育改革總

諮議報告書》固然是力量之一，但在此一年多前，教育界內部與教育學

界本身就已揭櫫大致相同的改革方向，包括：1995 年 2 月教育部提出的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  邁向 21 世紀的教育遠景》，1995 年 9 月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提出的《開放與前瞻：新世紀中小學教育改

革建議書》。此外，民間教育改革團體、教師團體以及家長團體等，在

此過程中也多所參與，且有其強力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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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課程改革為核心的教育改革 

這波教育改革的面向是全方位的，包括教育法令、教育與學校行政

組織、師資培育、教育人員任用、升學考試、教師組織等均有重大變革。

過去教師並未明顯感受到課程知能之重要，曾參與教科書研發的教師更

屬鳳毛麟角，今天教科書之編、審、選、用已與每位教師發生關聯，普

遍地受到關注。再者，教學方法、學習方法、評量方式、教師同儕關係、

師生關係、學校文化、親師關係，甚至學校領導、教師專業發展等，也

都因「九年一貫課程」而有了新面貌。 

（四）部長更換頻繁，不利改革 

解嚴 22 年以來教育部長更迭頻繁，共有 9 人曾任部長，每人平均

不到 3 年。此現象在「九年一貫課程」的關鍵期更是明顯，1997 年 4 月

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開始研議新課程；一直至 2003

年 1 月公布「九年一貫課程」正式綱要，這 5 年多的課程發展任務，竟

歷經 5 位部長（吳京、林清江、楊朝祥、曾志朗、黃榮村）。此決策層

級之人事更迭快速，致使施政步伐難以平穩漸進；且某些決策倉促上

路，欠缺周全配套（如：師資尚未備妥、理念未得充分溝通），究其源

頭，應該均與部長更迭頻繁，改革倉促上路等時間因素有關。 

二、課程改革理念 

這次的課程改革反映了世紀末的時代精神，與對新世紀期待的願

景；包括：反集權/反權威、反知識本位/反專業、反菁英導向、人本精

神、民主素養、多元文化…等（陳伯璋，2005），同時也是對學界與官方

所提改革建議書，做出的具體回應。 

課程總綱起草人之一游家政（1999：35）曾明確指出：此九年一貫

課程係延續 1993、1994 國中小課程標準的精神：未來化、國際化、生活

化、統整化、人性化、彈性化；只是這次課程改革更強調課程與教學的

一貫與統整，學生的適性發展，以及教育專業自主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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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細究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揭示的基本理念，與前次課程標準相較，

其實重疊處不少，其中相似處包括：人本關懷、民主素養、鄉土7與國際

意識、終身學習。比較不同處在於「統整能力」8一項。事實上，前次的

課程標準中也強調「統整化」這一特點，只是當時的統整著重的是 「課

程架構的統整性」（教育部，1993：401）；而更明顯的差異是：當年為達

「統整」所採之作法，未碰觸權力結構，亦即未試圖改變原有的權力結

構。而後來的九年一貫課程則更有勇氣地將數項「課程改革理念」化為

行動，納入「課程綱要」中，期望改變權力結構，以達成「統整能力」

之目標，並兼及人本、民主、本土等基本理念。 

換言之，1993、1994 國中小課程與「九年一貫課程」所揭櫫的基本

理念相當接近，均反映了時代精神，此因時代精神勢必不可能在三、五

年間驟然改變，然而前後兩課程所採用的實踐策略則迥然不同。1993、

1994 課程與 1975、1985 更早的兩次國中小課程相較，三者的課程實施方

式並無不同，但九年一貫課程則試圖鬆動原有權力結構（參見表 1），其

中運用不少課程理念，而有四項是「最受矚目與爭議最大的」（陳伯璋，

2005），即統整課程、學校本位、能力本位、9留白課程。10以下針對此四

理念，11分別說明該理念所處理問題、過去困境、理念內涵、實踐所需

條件等；本研究並嘗試進行後設思考，尋找它們與課程理論、權力結構、

                                                                                                                    
7 2008 年對課綱做微調，將「鄉土意識」改為「本土意識」。 
8 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統整能力方面：包括理性與感性之調和、知與行之合一，人

文與科技的整合等」（教育部，2000：3）。 
9 陳伯璋（2005）提出四項主要理念，在「能力本位」這一項也順便將「績效責任」舊

概念予以澄清而再概念化。但本文並未將「績效責任」列為改革理念，因為「績效責

任」比較屬於這次課改所採取的實施策略，或是後來出現的問題，並非課程規劃者當

初刻意運用的理念，故本文決定不將其列為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理念。 
10 陳伯璋（2005）原本用詞是「空白課程」（blank curriculum）。本研究為避免與「空無課

程」（null curriculum）混淆，決定改用「留白課程」，期能更貼近 blank curriculum 之意

涵。 
11 本文判斷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理念有四項，主要係根據此課程綱要主要起草人陳伯璋

（1999，2005）、游家政（1998，1999）之說明來決定的。但此新課程公布前，此四理

念在多份教改報告書以及許多學者的著作中，亦有所探究與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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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的關係（見表 1 與圖 2）。主要參閱文獻包括此課程綱要主要起草

人陳伯璋（1999，2005）、游家政（1998，1999）之文章，並輔以課程學

者黃炳煌（1996）、黃政傑（1999a，1999b）、歐用生（2000a，2000b，2005）

等人的著作。 

 
表 1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理念與所挑戰的權力結構 

課程改革理念 權力結構 

課程統整 教師的分科教學 vs. 合科培育 

學校本位 中央國定本 vs. 學校課發會 

能力本位 
舊設計模式 
教師被規訓 vs. 

新設計模式 
教師專業自主 

留白課程 
升學科目 

實用價值觀 vs. 
非升學科目 
美學價值觀 

 

 

 

 

 

 

 

 

 

 

 

 

 
 

 
 
 
 
 
 
 
 

圖 2  九年一貫改革理念與課程、知識之關係圖 

基本理念 

人本 民主 統整 本土

課程統整  學科劃分  知識疆界

學校本位  課程管理  知識選擇

能力本位  課程設計  知識建構

留白課程  課程實施  知識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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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統整 

課程統整是這次課程改革最關鍵的理念（參見表 1 與圖 2）。它處理

的是知識疆界的問題，也就是學科應如何劃分的問題，涉及的權力結構

是教師的分科或合科教學，以及培育方式等既成事實。過去國中小的科

目眾多（國小 11 科，國中 21 科），造成學生學習負擔沉重，且知識與生

活脫節，學習興趣不高。這些都是國人長久以來普遍詬病之處，也是前

述官方及學界建議改善之處，而課程統整則是治療此積弊的藥方。 

基本上此理念反對過去國中小課程的學科劃分方式，認為不應將知

識過度分化與階層化（陳伯璋，2005）；過去學科的疆界是相當明確、封

閉，學科範圍較為狹窄，比較著重知識的累積式傳遞（transmission）。

相對而言，課程統整對知識的主張強調應該跨越學科劃分的疆界，因此

學科知識的疆界是較為鬆散、模糊甚至開放，知識是可以橫向流動的。

知識不應僅著重累積式的傳遞，更應注意知識的轉型（transformation）

（陳伯璋，2005）。 

為做到課程統整，可採方式很多，如：合科課程、主題統整課程、

大單元課程。但若僅是表面上採用這些形式，而教師卻缺乏該學科的整

體知識架構，學生的學習結果仍將流於零散，甚至較過去依教科書教學

更為零散、膚淺。相反地，若教師具有該學門完整的知識架構，且能實

踐，再輔以協同教學，此時即使仍進行分科課程，學生仍可獲得統整的

學習，這樣的課程實施仍然表現出統整的精神。 

（二）學校本位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教育鬆綁」改革訴求的具體展現。它是處理

課程管理與課程領導的問題，涉及的權力結構是「中央 vs. 學校」，亦

即誰掌有知識的選擇/決定權（表 1 與圖 2）。 

過去「國編本」強調知識是核心的知識，偏向於主流團體想傳遞的

知識。課程由中央決定，學者專家來選擇/建構知識，教師則是教材的

傳遞者，學生是接收者。相對而言，「學校本位課程」（簡稱「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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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知識的主張，則認為：只要透過合法程序（如：「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討論通過），邊陲的、地方的、常民的知識（folk knowledge）均可

成為「學校知識」（陳伯璋，2005）。這種課程由學校師生（有時也有家

長）共同建構，師生都是知識建構者。這可以使學校真正成為學習型組

織，教師專業得以發揮，教育自主性受到尊重，合作協同成為文化。 

若要充分展現上述優點，勢必需要諸多條件的配合。首先，教師必

須具備課程發展的行動意願與熱忱，否則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權力」，

將成為教師無法承受的「重軛」。第二，教師必須具備課程發展的知能，

否則學生將成為實驗下的犧牲者。第三，國中升學體制必須改弦更張，

否則校本課程絕對只是點綴，不敵考試科目的席捲，只能成為點心小

菜，或參加校際競賽時的「明星代表」，美其名曰「學校特色」。第四，

校長應有課程領導的知能與行動，過去校長多是行政領導者，對課程多

不置喙，並美其名曰「尊重教師專業自主」；但課程與教學才是學校活

動之「本」，行政乃為此「本」而存在，校長不宜置身事外，更應展現

其課程專業，領導全校發展校本課程。 

（三）能力本位  

此次課程改革最為人熟知的訴求應該就是：「培養學生帶得走的基

本能力，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而這句話中的能力是「活能力」，與「死

知識」相對立；游家政（1999）更強調：這些能力是「基本能力」，是國

民教育階段所有學生都應具備的，學校知識不能僅裨益於未來將成為社

會菁英的少部分學生。 

簡言之，「能力本位」是出於「反知識本位」、「反菁英教育」的想

法。過去國中小課程較有利於社會菁英之培養，規劃出的課程內容較著

重知識性，忽略經驗性，不夠生活化。為扭轉此走向，這次課改強調重

回國民教育的本質，找出「十大基本能力」為每一國民的必備素養。並

且據以連結各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這些指標便成為出版業者與教

師們設計課程時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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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發揮當初的良法美意，避免讓「能力指標」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課

程標準」，甚至如陳伯璋（2005）指出的：能力指標反成為一套「規訓系

統」或「緊身箍」，致使這套課程被抹上一層「行為主義」的色彩，怎

樣讓出版業者與教師們正確理解「基本能力」之初衷，進而正確解讀「能

力指標」之意涵？或可參考國外相近國情之具體做法（如：日本），以

期盡量接近興利除弊之改革理想。 

在此需簡要說明，「能力本位」（competence-based）一詞早於 1970

年代即盛行於美國教育界（黃政傑，1991），它是課程設計「科學化運動」

的具體表現，臺灣當時亦跟隨之。「能力本位教育」強調的是一套以「能

力」為核心的課程與教學模式，而「能力」係經科學分析而得、清晰且

詳盡的一套表現於外的行為，這種模式強調「目標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

學實施」，也強調「標準參照的評量」（而非「常模參照」），所體現的正

是當時美國教育界的主流思潮：「講效率、重目標、愛精準、論成果」（黃

政傑，1991：43）。而臺灣的九年一貫課程，雖然也採用「能力本位」一

詞，但與 1970 年代的能力本位不盡相同，兩者相似處是均強調學生應習

得「活能力」。唯九年一貫課程所謂的「能力」更強調「基本能力」，因

此較為抽象、概括，不像 1970 年代那樣具體、詳盡；最大的差異是背後

的價值觀已大大翻轉，由「講效率」走向「講效果」，「重目標」走向「兼

重目標」，「愛精準」走向「愛彈性」，「論成果」走向「論歷程」；落實

在課程設計時，九年一貫課程所列「能力」雖是教材規劃的參考依據，

但因較為基礎、概括，相對而言，也就較具彈性與開放性，給予教材規

劃者較大的課程詮釋空間。 

（四）留白課程  

「留白課程」（blank curriculum）是這次改革中非常不同於以往的理

念，過去歷次課程修訂關心的都是「正式課程」與「實有課程」，並未

觸及「留白課程」。而此次改革的關注面則是「全方位課程」（whole 

curriculum）（游家政，1998，1999；黃政傑，1999b）。亦即除正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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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活動課程外，更希望學校能安排留白課程，進而發揮留白課程的功

能。12落實的方式是規劃了 20%的「彈性學習節數」，交由學校去分配，

學校可在規定比例下排入各領域的選修、補救教學，班級輔導或校本課

程等，更希望學校適度排入空堂，讓學生自我學習。可以說「留白課程」

這一理念觸及課程實施之時間分配，因此，也就成為各方角力之所在，

直接挑戰現有的權力結構，如：原本各科目的時數分配、升學考科 vs. 非

考科（參見表 1 與圖 2）。 

在課綱中預留空白時段交由各校規劃，除有助於「學生適性學習」、

「教師專業成長」外，也期望安排為學生自我學習的時段，其中考量乃

來自課程美學的觀點。此次課程總綱起草人陳伯璋（2005：30）清晰地

指出「留白是美感產生不可或缺的要素，『留白課程』的『虛無』是蓄

勢待發的各種學習的可能，『留白』是必要的，它是一種超脫現實的美

感觀照」。準此，留白課程是刻意不安排活動，讓學生思考，甚至發呆

的時段，它是養精蓄銳、蓄勢待發的時段，學生可於此時讓所學慢慢沉

澱、醞釀、發酵，對知識做融會貫通式的反芻，期待知識能夠轉型昇華，

化知為慧。如此的空白時段，可能更能提升學習的內在動機。 

欲發揮「留白課程」的美意，其中最大的結構問題仍在國中的升學

體制，只要升學體制不改，各考科大搶彈性時間，是可以想見的結果；

此外，留下空堂讓學生自學，學校仍要負起管理與安全之責。但若樂觀

來看，國小目前因受升學氣氛影響較少，這方面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在國小相對而言較有其生存條件、在國中則更難落實的狀況，是非常相

似的。 

                                                                                                                    
12 值得澄清的是「留白課程」、「空無課程/懸缺課程」（null curriculum）、「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等三者間的動態關係。若以黃政傑（1991）對各類課程的定義來看，「彈

性學習時間」的規劃部分是為了處理「應該有實際上卻沒有的學習經驗」（發呆、養

精蓄銳、蓄勢待發、化知為慧……），這是過去的現象，故對過去而言，「留白課程」

是一種「空無課程」；但因「九年一貫課程」已安排了「彈性學習時間」，期藉此發揮

正向學習成效，故「留白課程」後來已成為有意而善意的「潛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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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綱要層級的轉化   

上述課程改革理念是深入參與課綱修訂的學者專家擘劃的理想課

程藍圖。這些課程改革理念歷經五個階段的課綱制訂歷程（教育部，

2008），如何「再現」於課程綱要的文件上，又引發甚麼樣的漣漪效應是

本節要處理的課題。 

首先，先對「再現」（representation）一詞略作界定。根據 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觀點，人類生活不可能自外於語言世界，吾

人是存在於語言符號系統中。每個符號都是由符旨（the signified）和符

徵（the signifier）所組成。例如，在人類使用「樹」這個符號時，他的

腦海中已經有樹的心理想像。其中「樹」就是符徵，樹的心理想像就是

符旨。描繪以符號表徵事物就是「再現」；人們使用符號以喚起了解世

界的心理概念和聲音，就是再現的歷程。借用上述原理來分析，可以說

上述四項理想課程理念—「課程統整」、「學校本位」、「能力本位」、「留

白課程」，就是這波課改核心學者專家，描繪其腦海中的理想課程（即

符旨）之符徵，也就說這些名詞是其腦海中理想課程的再現。 

本節意旨在進一步檢視這些課程改革理念（理想課程），歷經五個

階段的課綱制訂歷程，如何在課程綱要文件中「再現」。而課程改革理

念在課程綱要文件中的再現，就是將理想課程「轉化」為官方課程的論

述，也就是說透過這項轉化，課程改革理念由一組符號達成其「論述實

踐」，展現其權力，取得合法地位，成為標準的官方課程文件，對於利

益關係人（stake holders）具有規範（訓）（discipline）作用。13 

上述四項課程改革理念對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學校與教科書產

業都有規範作用。但相對性權衡之，其中，課程統整與基本能力對教科

                                                                                                                    
13 這波教育改革的理念源頭是「鬆綁」（deregulation），從課程改革層面觀之，官方課程

文件的統稱由「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可見一斑。綱要（guideline）這個符徵所

帶出的自主創發空間遠比標準（standard）來得寬廣和令人期待。由於規訓一詞，帶有

規定馴化的意涵，因此，下文對於課程綱要作為論述實踐所展現的規訓（discipline）
作用，將以「規範」代之，作為注目這波課程改革的致意與同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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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產業的規範作用比較明顯；學校本位與留白課程對於地方政府與學校

的規範作用比較明顯。本節先探討課程改革理念再現於課程綱要文本之

意涵，探討其對利益關係人的規範作用，以及實踐上的課題；其次，探

討課程改革理念轉化為課程綱要文本所衍生的爭議與因應之道。 

一、課程改革理念轉化課程綱要文本之意涵與實踐課題 

表 2 是課程改革理念與課綱文本的對照表，茲一一說明其意涵，以

及實踐的課題。 

（一）課程統整 

課程綱要總綱文本論及課程統整之處，包括基本理念、課程目標、

學習領域、選修課程，以及教科書的編輯審查及選用等多處。進一步審

視表 2 文本可知，課程統整的主要規範對象是學校、教師、教科書業者，

以及審查機關。14他們所面臨的課題是：這份文件中使用的課程統整相

關用詞很多，包括「統整能力」、「統整化」、「統整之精神」、「主題統整

式之教學」、「協同教學」等，但是，都未明確加以定義。究竟何為統整？

要怎麼作統整？把學科整併為學習領域就算統整嗎？ 

（二）基本能力 

課程綱要總綱文本論及基本能力之處，包括基本能力與課程評鑑等

處。進一步審視表 2 文本可知，基本能力的主要規範對象是學校、教師、

教科書業者、審查機關、地方政府，以及入學命題委員會。由於能力指

標攸關升學，正確解讀能力指標成為重要課題，他們所面臨的課題是：

總綱的基本能力與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關係為何？誰有權解讀能力指

標？誰的解讀才算數？ 

                                                                                                                    
14 從課程轉化的意涵理解，課程綱要所規範的對象通常就是課程轉化者；這些課程轉化

者在執行其角色任務時，即在進行課程轉化工作。例如，編寫者在發展教科書時，其

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將課程綱要轉化為具體的教科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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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本位 

課程綱要總綱文本論及學校本位最多，包括學習領域、學習節數、

課程實施組織、課程計畫、教材編輯、審查與選用等多處，可見其確實

為這波課改的核心理念。從表 2 文本可知，學校本位的主要規範對象是

學校、教師，也涉及家長與社區。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的職責可知，

除了審定教科書仍歸中央治理之外，學校已經可以選用教科書、自主規

劃全校課程計畫、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含領域選修課程、自編教材、特

色課程或活動等）、進行課程與教學評鑑。學校的課程經營權空前壯大，

但要如何運作、落實上述每個環節，也是各利益關係人前所未有的課

題！ 

（四）留白課程/彈性學習節數 

課程綱要總綱文本並未出現「留白課程」一詞，而是使用「彈性學

習節數」。光就這兩個不同的符徵，就能體會學者專家的「理想課程」

與課綱文本的「官方課程」，存在相當程度的落差！課程綱要總綱文本

的「彈性學習節數」很務實，它不談課程美學的理念，而是規定這些彈

性節數的數量，以及如何運用。彈性學習節數的主要規範對象是學校和

教師。他們最應該思考的直接課題是：彈性節數要如何分配與運用，才

能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但是現實常常不是如此，以下將分述其爭

議點。 

二、課程改革理念轉化為官方課程引發的爭議與因應 

這波課程改革的理想性高，不只是要處理表面的、技術性的課程實

施細節，而是深入到典範轉移、權力與資源分配、法令與結構的改變。

然而它的理想也是它的阿基里斯的腳跟（Achilles' heel），所有的爭議都

多少跟這些理想的實踐有關。以下分述它的理想、爭議和因應之道。 

 



 
 

18 教科書研究 第三卷 第一期 

 

（一）有法令鋪路但社會共識不足 

雖然本文所討論的課程改革是從 1994 年的「四一Ｏ教改運動」談

起，可是事實上同年 2 月公布的《師資培育法》，已經預告了師資培育、

教育政策與實踐不再是師範院校體系的專利。另外，搭配這波課程改革

的還有 1999 年 6 月公布的《教育基本法》、1999 年 2 月修正公布的《國 

 
表 2  課程改革理念與課程綱要總綱文本的對照表 

課程改革理念 

（理想課程） 

課程綱要總綱文本 

（官方課程） 

 基本理念：「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本土與

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 

 課程目標：「國民教育之教育目的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

域教育活動……，培養身心充分發展…的健全國民。」 

 學習領域：「為培養國民應具備之基本能力……，提供語文、健

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綜合

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1.學習領域為學生學習之主要內容，而

非學科名稱……。2.學習領域之實施，應掌握統整之精神，並視

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協同教學。」 
課程統整 

 課程實施—選修課程：「在符合領域學習節數之原則下，學校得

彈性調整學習領域及教學節數，實施大單元或主題統整式之教

學。」 

 教科書編輯、審查及選用：「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應依據課程綱

要編輯，並依法由審查機關（單位）審定通過後，由學校選用。」

教科書編輯、審查及選用之行使，均依據主張課程統整的課程綱

要。 

基本能力 

 基本能力：「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

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 

 課程評鑑—「b.建立各學習領域學習能力指標，評鑑地方及學校

課程實施成效。」 

 課程評鑑—「（2）教育部為配合高中職多元入學制度之推動，應

參酌本課程綱要內容舉辦『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據以檢視

學生學習成效，其分數得做為入學之參據。（3）有關國民中學基

本學力測驗之編製、標準化及施測事宜，應參照國民中小學課程

綱要之能力指標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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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程改革理念與課程綱要總綱文本的對照表（續） 
課程改革理念 

（理想課程） 

課程綱要總綱文本 

（官方課程） 

學校本位 

 學習領域：「1.學習領域為學生學習之主要內容，而非學科名稱，

除必修課程外，各學習領域，得依學生性向、社區需求及學校發

展特色，彈性提供選修課程。」 

 實施要點—學習節數：「（5）『彈性學習節數』由學校自行規劃辦

理全校性和全年級活動、執行依學校特色所設計的課程或活動、

安排學習領域選修節數、實施補救教學、進行班級輔導或學生自

我學習等活動。……（7）在授滿領域學習節數原則下，學校課

程發展委員會可決定並安排每週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 

 實施要點—組織：「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各學

習領域課程小組』，於學期上課前完成學校課程計畫之規劃、決

定各年級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審查自編教科用書及設計教學主

題與教學活動，並負責課程與教學評鑑。」 

 課程實施—課程計畫：「A.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充分考量學校

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

師及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審慎規劃全校課程計畫。

B.學校課程計畫應含各領域課程計畫及彈性學習節數課程計

畫，……」 

 教材編輯、審查及選用：「（2）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由學

校選用。（3）除……審定之教科圖書外，學校得因應地區特性、

學生特質與需求，選擇或自行編輯合適之教材。但全年級或全校

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自選教材應送『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留白課程 

 學習領域：「1.學習領域為學生學習之主要內容，而非學科名稱，

除必修課程外，各學習領域，得依學生性向、社區需求及學校發

展特色，彈性提供選修課程。」 

 實施要點—學習節數：「（2）學習總節數分為『領域學習節數』

與『彈性學習節數』。……（5）『彈性學習節數』由學校自行規

劃辦理全校性和全年級活動、執行依學校特色所設計的課程或活

動、安排學習領域選修節數、實施補救教學、進行班級輔導或學

生自我學習等活動。」 

 課程實施—課程計畫：「B.學校課程計畫應含各領域課程計畫及

彈性學習節數課程計畫，……」 

 課程實施—選修課程：「A.各國民中小學應針對學生個別差異，

設計選修課程，供不同情況之學生學習不同之課程。D.學校得

視校內外資源，開設英語以外之第二外國語言課程，供學生選

習；……」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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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法》，以及 7 月修正發布的「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教育基本法》揭示教育在保障學習權為核心，由此規劃出人民為

教育主體、教育中立、程序保障學生學習權與教師專業自主權等主軸，

這預示學校課程的內涵應由「教學」典範轉為「學習」典範。而這個理

念在「課程統整」、「基本能力」、「學校本位」等課改理念都有跡可循。

《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主要是賦予民間辦學、實驗教學、教師

參與教科書審定，以及學校選用教科書的法源依據等。這些要點與課程

改革的理念亦是若合符節。 

由此可見，九年一貫課綱並非突發異想，其理念之成形與實踐是有

法源鋪路的。但是，在轉化為課程綱要及落入教育實踐時，與社會大眾

和學校教育人員溝通不足，許多教改理念未達成社會共識，冒然推動，

引發「鬆  vs. 綁；快  vs. 慢；動  vs. 靜；合  vs. 分；少  vs. 多；加  vs. 減；

難  vs. 易；15多元  vs. 一致；公平  vs. 卓越」等諸多爭議，造成課改落實

的重重障礙。 

（二）學習領域的劃分缺乏學理依據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被批評缺乏學理依據的地方不少，首當其衝的

就是課程統整。課程綱要的總綱提出七大學習領域重新加以整合，這個

理想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因為動搖到的不只是表面的學科界線重劃而

已，更是背後的學門權力與學科利益的重分配。因此，所引發的批判格

外犀利。例如： 

1.劃分成七大學習領域的學理依據為何？ 

2.低年級將「藝術與人文」、「社會」、「自然與科技」合併為「生活
                                                                                                                    
15 2009 年 7 月 22 日游家政教授應邀至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對談「國中

小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透視與省思」，他以「鬆 vs. 綁；快 vs. 慢；動 vs. 靜；合 vs. 分；

少 vs. 多；加 vs. 減；難 vs. 易」等二元對立的思維，點出教改過程中各類利益關係人

的期待、矛盾、角力與耗損。作者由此發想：臺灣社會對於課程改革議題的研討，如

何能從二元對立的拼鬥，進化為二元辯證的思維？在「正」、「反」對比、對抗、否定

過程中，「合」的轉化、整合與超越如何可能？關於上述諸二元擺盪的思維，如何體

現在學校與教室現場，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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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相較於其他兩者，「藝術與人文」的獨特性頗為突出，為何不是

合併目標與能力指標比較相近的「健康與體育」（黃嘉雄，2002）？ 

3.「自然科學」、「生活科技」與「資訊教育」的整併關係須再釐清。

前兩者整合成「自然與生活科技」，但因升學考試的主導，而讓「生活

科技」幾乎名存實亡。此外，當前社會亟需的資訊教育，卻被編派為重

大議題，成為融入式課程，在課程表中失去其固定的位置。 

4.學習領域內部的統整也是倍受質疑。例如，社會學習領域分為九

大主題軸之學理根據為何？而整合過去的歷史、地理與公民與道德三

科，亦面臨合科與分科的爭議。 

5.國語文、英語，以及本土語言（含原住民族語、客家語和閩南語），

合併為語文領域，但是，其語言系統差異頗大，並無實質整合，且各自

訂定課程綱要。如此，能算是課程統整嗎？ 

有關七大學習領域的劃分目前尚有爭議，建議開始蒐集課程實施現

場的反應，將來啟動新一波課程綱要修訂時，應再全盤檢視，重建學習

領域劃分之學理基礎，以符合利益關係人之期待。 

（三）能力指標缺乏實徵研究基礎及相關爭議 

能力指標是九年一貫課程提出的新辭彙。根據作者統計，七大學習

領域的能力指標數有 1,294 項之多，其衍生出的爭議也不少。 

1.缺乏實徵研究基礎 

能力指標的訂定缺乏長期實徵研究作基礎。例如，除了健康與體育

的能力指標分為 3 個階段，英語分為 2 個階段，其他各個領域大抵分為

4 個階段。此點常遭質疑，認為能力指標的訂定與分階段，並未根據認

知心理學或兒童發展的長期實徵研究結果，而是根據研訂小組的專門知

識與經驗。有些學者質疑，能力指標是否完整涵蓋各學習領域重要的核

心知識與技能？或者反過來問，是否課程綱要所列的能力指標都是關鍵

值得學習的（盧雪梅，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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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力指標的定位不一 

能力指標的定位是學習能力？基本學力？學習目標？行為目標？

學習成就？還是學習結果？能力指標是基本的標準？最低標準？還是

期望表現的標準？必須先釐清這兩個問題，並尋求共識，才能一致性的

格式敘寫適切的能力指標。盧雪梅（2004）認為能力指標是目標的一個

同義詞，是所有指標使用者的共同語言。然而，九年一貫各學習領域能

力指標在體例、敘寫要素、敘寫格式並不一致，有些領域並未按照目標

敘寫的體例來陳述，造成閱讀、理解與應用上的諸多困擾。 

3.能力指標缺乏情意面向，被譏為「缺德」課程改革 

有一些人憂心過去獨立成科的德育學科，因為課程統整而未明顯呈

現在七大學習領域的名稱上，且他們認為能力指標只關照知識與技能方

面的目標，未能顧及情意方面的目標。因此，提出九年一貫課程是「缺

德」的課程改革，一方面表達憂心，另一方面奚落這項課改。一時蔚為

反課改的「順口溜」。 

4.能力指標內涵不夠明確清楚 

能力指標的另一個問題是：各能力指標的概括度（generality）和明

確度不一，出現一套指標各自表述的情形。根據課程綱要總綱規範，能

力指標係教科用書或教材編寫、審查、教學與評量之依據，故相關的人

員在使用能力指標時最關切的是能力指標的正確涵義。 

5.能力指標的銜接、連繫與統合不足 

能力指標建構是否有完整的體系也是一個遭質疑的問題。首先，同

一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之內部一致性問題：同一主題軸內分段能力指標

的 序 階性 和銜 接 性如 何？ 不 同主 題軸 能 力指 標的 連 繫性 和統 整 性 如

何？其次，不同學習領域間分段能力指標的連繫性和統整性如何？檢視

課程綱要發展的歷程可知，上述問題都沒有確切答案。 

6.能力指標與基本能力的關係須再定位 

最後，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關係，也是學者質疑之處。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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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2004）指出九年一貫課程假定：透過七大學習領域能力指標的達成

以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因此，每個學習領域課綱都列有分段能力指

標與十大基本能力之關係一覽表，以凸顯其間的連結。盧雪梅（2001）

認為能力指標與基本能力性質不同，前者反映學習領域的內涵與特性，

後者是跨越學科之概括性與指引性目標。故各學習領域所列關聯表多嫌

表面牽強，且易生誤解，讓人以為某項基本能力僅藉由某些能力指標即

可達成。 

解決上述爭議大抵指向：基本能力與能力指標之建構，確實應有長

期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以建立具有內部一致性、序階性，及外部連繫性、

統整性之完整指標系統。建議將來國家教育研究院設立之後，應該建置

研發能力指標檢測與評量之單位，以進行長期完整的基礎研究，做為建

構下一波課程綱要之實徵基礎。 

此外，能力指標與教學目標、學習目標的性質與差異，須再釐清。

批評九年一貫課程「缺德」者，常以認知、技能、情意等目標分類，來

區分每一項能力指標。作者認為這是犯了邏輯上的範疇謬誤。教學目

標、學習目標是預懸於教學前的標的，通常以認知、情意、技能作分類。

能力指標是指「習得後獲致之能力」（教育部，1998），是教與學活動的

結果。「目標」與「能力」是不同範疇的概念。每一項能力的習得或每

一項能力指標的達成，都是透過兼具認知、技能與情意目標之統整學習

活動而獲致的整全能力。換句話說，批評九年一貫課程「缺德」者所憂

心的情意目標與活動，早已涵括在每一項能力指標的習得過程中。 

（四）學習節數分配的爭議 

科目節數的分配與安排歷來都是課程改革必爭的關鍵議題。這波課

程改革中劃分七大學習領域的創新作法，引發軒然大波的原因之一就是

有些學科在課表上消失了。另外一項創新作法就是，把學科固定節數的

分配法則，改成學習領域之額度比例原則，希望分權給學校按照學區特

性、學生能力與學校資源適當分配各年級各學習領域的實際節數。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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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符合分權、彈性、校本、適性等精神，有其理想性，但也引發若干

爭議。 

1.直筒式的領域節數分配，未能切合實際需要 

目前學習領域節數分配是採直筒式的平均分配，從 1 至 9 年級都有

同樣的七大學習領域，且領域節數的額度大抵固定比例。這個作法並未

考慮學生在不同年級學習的需要，以及不同領域進場（排上課表）的最

適時機。 

所以，領域節數分配應該考量學生學習的需要，或許應該放棄一律

平均分配的直筒式安排，改成鋸齒狀的拼圖式安排。讓每個學習領域在

某個關鍵學習階段多點節數，如此，作到最佳時機學習最適領域的理想。 

2.「綜合活動」的學習節數與運用 

「綜合活動」是此次課程改革新設的科目，每周節數約 2-4 節。原

義是仿效日本的「總合學習」，讓學生在學過各科以後，有個統整各科

所學的自主學習空間（許銘欽，2000），其學理根基相當清晰。但是當基

於現實，收納舊課程中的童軍活動、輔導活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以

後，很難有空間容納運用其他領域所學得知識，以進行實踐、體驗與省

思等自主學習活動。加上「綜合活動」獨立訂定課程綱要並實施教科書

教學，已經讓教師和學生無心、無力也無空間進行自主學習了。 

「綜合活動」節數分配的另一個問題是，其低年級教材與「健康與

體育」、「生活課程」多有雷同，皆屬活動取向之課程，應減少節數，甚

至在低年級先不設學習領域，而挪出節數給語文領域和數學領域。課程

綱要總綱提出：「語文學習領域占領域學習節數之 20%-30%。但國民小

學一、二年級語文領域學習節數得併同『生活課程』學習節數彈性實施

之。」顯示總綱已經預見語文領域時數不足的現象，而提出併同「生活

課程」彈性實施之。另外，一個變革的方向是允許一整個學期「綜合活

動」節數（以每周 2-4 節計，約 36-72 節）集中排在學期初、段考或期

末考完後三個集中的時段。學校可利用大考後身心放鬆時刻，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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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規劃統整應用各學習領域所學之服務學習、校外教學、跨領域統整計

畫、社區踏查、露營、展演等等活動方案，真正落實「綜合活動」的課

程目標。 

3.彈性學習節數的分配與運用 

最有可能瓜分彈性節數的不是課綱指定之項目，而是另有角逐的重

點學習領域。首先，由於語文與數學學習領域等傳統主科的節數較課改

之前大幅銳減，教育的利益關係人莫不憂心學生的學科成就與升學競爭

力降低；其次，被視為與時俱進及就業保證象徵的資訊教育，在這波課

程改革中，變成無固定時數的重大議題；此外，家長和社區期待的英語

課程是未來競爭力的表徵，許多學校莫不因此加課。總之，許多學校以

補救教學、選修課程、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等名義，運用彈性學習節數，

來加強學習領域教學。 

以目前課程綱要的設計，彈性學習時間似乎無法回溯為「留白課程」

的理想；反而是「留白課程」的理想課程轉化為跟現實妥協的主科加課

時數，或塞滿課綱對使用彈性課程節數的各種建議活動。就如 Noddings

（2007）所批判的，這些改革用語（words）流於「說一套做一套」的官

樣文章（newspeak），恰好設計來削弱其原義，它所真正傳遞的跟它所標

舉的剛好相反！  

完善推行彈性學習節數，能彰顯課程綱要以學習典範而非教學典範

為核心的價值。目前遭遇的爭議來源包括社會上的升學主義、學校的教

育哲學與政策、教師的教學信念等根深蒂固不易改變的結構因素。因

此，如何重新調整留白課程的設計，落實彈性學習節數的實質精神，尚

有一段路要走。 

（五）課程綱要未能滿足被規範對象之實踐需要 

對長期習於教學典範的學校、教師、家長與社會大眾而言，目前課

綱的說明仍屬抽象，難以依循；尤其是能力指標的解讀，眾說紛紜，加

以升學考試的結構未調整，引發諸多爭議。顯然，課綱目前的綱要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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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篇幅，尚不足以滿足利益關係人的實踐需要，應該搭配公布輔助說

明的文件，以協助課改理念的落實。 

雖然這波教育改革的起點是「鬆綁」，縮小政府管制的角色。但是，

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尤其是對課程綱要宣示的理念與政策，放任不加

解說，是否某種程度是中央政府放棄應盡的課程管理權責呢？政府在

「鬆」與「綁」之間的拿捏，正是展現其課程管理的藝術，若放任全然

不加治理，其實就是在課程改革的同時，也埋下課程改革理念難以落實

的因子。 

課程綱要是官方課程，具有規範的作用，其撰寫體例上，應針對各

種規範對象（讀者、課程轉化者）之需要，立專節說明，或公布搭配的

闡釋文件，以協助其達成課程轉化的任務。借鏡他國的作法，日本在公

布學習指導要領的同時，也公布學習指導要領解說；美國社會科協會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在公布課程標準之後兩年，隨

即公布相應的師資培育標準、初任教師培育標準，以及社會課程方案認

可標準。此外，該組織還不定時公布重要課程理念的立場宣言（position 

statements），來闡釋重要課改理念之意涵。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建議教

育部更積極承擔中央課程管理的權責，隨著課程綱要的公布，宜搭配公

布相關的課綱解說文件、重要知識概念及課程教學理念之教材原型、師

資培育標準、方案認可標準等配套文件，以協助課程綱要的推動與落實。 

肆、教科書層級的轉化 

教科書是傳遞課程內容最主要途徑，也是理想課程最重要的承載

體。根據學者之研究，教師及學生於教育過程中高度依賴教科書之現

象，在中小學教育中已是一個不爭之事實（DeBolt, 1992; Mikk, 2000）；

一本好品質且符合國家課程要求的教科書，對於教學繁重、校務繁忙的

中小學教師，已成為最方便、最重要的工具，甚至足以取代國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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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mer, 1992）。因此，探討課程改革不能忽視教科書在學校教育中所

扮演之角色。 

課程綱要對於課程參與者都有規範作用，16但課程綱要針對教科書

編輯、審查層面之論述，則著墨甚少；以教育部 2008 年修正發布之《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有關教科書編審之規定，只列出 3 項，

課程綱要如何轉化落實於教科書，乃教科書編輯、審定的最大難題。 

本節所述之教科書層級轉化，其範圍設定在教科書編輯者將課程綱

要轉化為教科書內容，並通過國家層級審定，再由學校選擇採用，這其

間的整個歷程。以下將先探究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轉化教科書的困難處，

再針對轉化過程之爭議處逐一剖析，以釐清問題之本質，最後尋求問題

解決與因應之道。 

一、課程綱要轉化教科書的困難處 

2000 年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首度以

「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並捨棄「教材綱要」而代之以「能力

指標」。這種反知識本位的課程改革理念，主要想將原本屬於教師的課

程專業權還給學校和教師（游家政，2004），因此，課程綱要只不過是教

師課程設計、教學轉化之參考資源，對於教科書編審之規範與論述，自

然著墨甚少。但做為教科書編輯、審定之依據，課程綱要之於教科書編

輯者及審定者，卻又大大影響了教科書的形成。 

（一）角色不同，轉化觀不同 

以課程綱要能力指標及教科書審定做為教科書層級轉化的控制機

制，課程規劃者、教科書編輯者以及審定者首先面臨的難題之一，就是

如何看待課程綱要。 

                                                                                                                    
16 本文所稱「課程參與者」，係指參與課程規劃、實施之學者專家、教師、家長、教科

書編輯、教科書審定、發展測驗評量等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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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規劃者之論點 

如前所述，課程改革理念落實於課程綱要中，是要教師變成課程設

計者與實踐者，而非傳統課程標準的傳遞者角色。不論「課程統整」之

倚重的合科教學、「留白課程」期待之教師專業自主、「學校本位」著重

之課程發展，在在強調教師是課程綱要轉化的關鍵人物；教科書不應成

為教與學的標準工具，而僅是參考資源之一。由此觀之，課程綱要發布

後，如何將能力指標內涵轉化為教科書內容，並非課程規劃者原本主要

關心之課題。 

2.教科書審定者之論點 

教科書審查最重要的依據就是課程綱要，準此，課程綱要順理成章

地成為教科書通過與否最重要之規準。而教科書審定者並未參與教科書

之研發，若審定者將「課程綱要」推向無限上綱，將被指責為「以審代

編」或濫用「審查權」，故審定者多主張教科書應符合「課程綱要」之

最低要求；而審定者不能只管是否符合「課程綱要」，而不重視現場教

師的需求。根據王秀玲（2008）研究指出，許多教師認為能力指標對實

際教學與課程規劃沒有必要性，甚至從未詳閱課程綱要；多數教師並不

關心課程綱要能力指標的問題，其所在意者，乃是自己要根據教科書「教

什麼」與「如何教」。所以審定者之審查標準，必須在課程綱要的理想

與現實之間尋求平衡，亦即注意教科書是否符合「課程綱要」之最低要

求，而對於超越課程綱要，但符合實際教學需要之教科書設計，多持包

容與尊重的立場。 

3.教科書編輯者的論點 

教科書編輯者依據課程綱要能力指標選擇和決定教科書內容，乃其

基本任務。課程改革理念強調將課程設計權下放，因此，各能力指標的

具體題材、事實、概念、原則、價值、程序和方法等所謂課程內容要素

（elements of  curriculum content），已授權由學者及教科書編輯者選擇和

組織（黃嘉雄，2007）。理論上，這種課程設計權的下放，乃有利於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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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編輯者理念及創意的發揮；惟實際上，教科書內容通常都是編、審雙

方相互折衝、妥協後修改之產物。再者，即使教科書順利通過審定而上

市，在選用制度設計下，教科書必須獲得教師青睞，才有機會成為學生

學習之素材，故其內容之形成，也須符合教師之偏好。總之，為兼顧理

想與現實，教科書編輯者對課程綱要所持論點，會較接近教科書審定者。 

（二）課程統整應落實於學科劃分抑或領域教學中 

教科書編輯、審定的最大難題之一，就是如何落實課程改革理念的

「課程統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七大學習領域及重大議題取代傳統

分科課程，但課程統整理念應該在教科書層級、還是教師層級落實，始

終莫衷一是。教育部 2000 年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2003 年修正發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有關課程統整之

規範，從強調「學習領域之實施應以統整、協同教學為原則」（教育部，

2000），到「學習領域之教學，應掌握統整之精神，視學習內容之性質，

實施協同教學」（教育部，2003），所表達的，也僅是課程實施應以統整、

協同教學為原則。2004 年 3 月教育部向立法院做專案報告時，亦表明在

教科書編輯及教學實施上，教育部並未限制分科安排之立場。17 

但另據現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之規定，「教

科圖書應以學習領域申請審定，不得分科申請審定」，乃明確要求教科

書應以學習領域編輯，而否定了分學科編輯之可能性。因此，九年一貫

課程合科領域之編輯方式，對教科書編輯者而言確實是一大難題。 

（三）能力指標解讀，編輯者與審定者存有差異 

九年一貫課程既然以「能力指標」指出學生需要習得之能力，則學

科知識系統化之考量就不是那麼重要了。但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17 依據 2004 年 3 月 25 日，教育部黃榮村部長向立法院教育委員會「九年一貫統整教學

實施現況與未來定位」之專案報告，明確表示「在教科書編輯及教學實施上，教育部

並未限制分科的安排，教學現場究竟應採取合科或分科教學，宜由學校之課程發展委

員會及教師視領域性質、學習內容做專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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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卻存在不少問題，如：難度太高、重複或重疊、抽象或語意不清、

可行性低、體例不一致（黃嘉雄，2002）。即使能力指標相當完善，若未

經適當解讀仍無法精準掌握其意涵，而各方解讀不一，更造成教科書內

容的不同（鄧毓浩，2006）。2000 年，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實施過於

倉促，因此，能力指標所涵攝之學科概念、內容深淺度及學科知識的統

整性及連貫性等，教科書編輯者、審定者並無充裕之時間進行理解與對

話，而編輯、審查過程中對於課程綱要之疑義或爭議，亦缺乏統一之詮

釋或定調。此對於教科書編輯者形成教科書，教科書審定者建構明確性

之審查準則，在在造成難題。  

二、課程綱要轉化教科書的爭議處 

教科書全面開放民間編輯後，教科書出現之問題不少，如：學習領

域成為學科名稱、統整原則成為形式上的固定要求、未能產出高品質教

科書、缺乏有系統之實驗，以及教科書價格偏高等（高新建，2004），這

些始終是政府行政部門受到外界責難最多的議題。此從教育部在九年一

貫課程實施後，針對課程、教科書問題，應立法院之要求提出多次的專

案報告即為明證。18審視前述之問題，部分可歸結於教科書編輯、審查

技術層面，但部分問題確實是來自教科書層級轉化所衍生之爭議。 

（一）教科書編輯偏離課程統整理念 

為落實「課程統整」理念，對教科書編審帶來極大挑戰。如「社會

學習領域第四階段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即認為：審定委員間對於社會

領域教科書統整之認定標準寬嚴不一、教科書編輯者對於統整的認知亦

有差異；而課程目標之達成，不能完全由教材內容決定，教師教學與評
                                                                                                                    
18 教育部在立法院第五屆會期內，自 2002 年 11 月至 2004 年 3 月止，針對教科書相關問

題，共提出 5 次的專案報告；分別為：「國中小課程教科書相關問題之檢討與因應」、

「現行教科書審定制度之檢討與未來規劃」、「教科書編輯、審定、選用、價格問題檢

討與最新規劃方向」、「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之問題與檢討」、「九年一貫統整教學

實施現況與未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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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尤為關鍵。19再者，受制於國中分科教學之現實，若教科書依據學習

領域採合科統整編輯，則無法於選用時獲得教師青睞，此一考量導致各

版本編輯取向仍採取傳統的學科知識導向；甚至為因應教學現場需要，

學生使用之教科書亦分歷史、地理、公民單元裝訂成冊，而此分科編輯

模式，甚至擴及國小五、六年級教科書；其他合科領域，如自然與生活

科技亦出現類似現象。總之，課程統整理念於教科書編輯時，即已偏離

理想，屈就現實。 

（二）能力指標解讀各異，版本差異不小 

教科書的形成首須考慮二條件，即教材內涵和編輯方式（黃譯瑩，

2000）。前述課程統整挑戰的問題，出現在編輯方式，至於教材內涵，則

與「能力指標」密切相關。教科書編輯者各自解讀能力指標，並設計教

科書，導致各版本之差異不小。以國小國語文教科書「修辭內容」為例，

課程綱要能力指標僅指出：「能概略理解修辭的技巧（2-3-2）」、「能分辨

並欣賞作品中的修辭技巧（1-8-2）」、「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並練習

應用在實際寫作（2-8-2-1）」（教育部，2003）。這些能力指標均未具體指

出：所謂「概略理解」、「分辨」、「簡單的」修辭技巧指涉之範圍、敘寫

之深淺度為何。這造成各版本「修辭內容」呈現之數量少則 15 種，多

者達 19 種，出現之年級分布亦不相同；各版本差異大，造成教師教學

與評量之難度增加。 

（三）一綱多本引發家長對基測的恐慌 

國中基測強調「考綱不考本」  ——  以能力指標、而非教科書內容命

題，此「一綱多本」政策造成教師、學生及家長對「讀一本」產生嚴重

焦慮，進而對國中基測之公平性產生懷疑。「一綱多本」政策所不能說

服教師、學生及家長者，即在於：誰能保證能力指標之知識內涵在各版

                                                                                                                    
19 參據 2002 年 4 月 20 日「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第四階段）教科圖書審

定委員會」第 18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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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科書中均已呈現？為此，所能採的對策即是要求學生各版本都要

讀，以免有所遺漏，影響考試成績。雖然，教育部及測驗命題機構舉證

確鑿地指出：根據每年考題分析結果顯示，國中基測並未超出任何一版

本教科書之範圍，但顯然尚不能穩定家長的惴惴不安。 

（四）倉促上路，教科書編輯難銜接 

2000 年發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採分階段實

施方式，所造成的最大問題就是教材銜接。各學習領域能力指標係以階

段能力指標呈現，每一階段均跨 2-3 個年級；同一階段能力指標只要能

於階段內達成即可，同一階段各版本教科書內容之編排順序是可以有差

異的。但該課程並非逐年或全面實施，學校在未取得全套教科書完整之

教材架構及內容前，即必須選用教科書，如選用後未能於整個階段均使

用同一版本，則必然出現無法銜接之現象。黃政傑（2002）即指出，九

年一貫課程銜接出現問題之關鍵原因，乃是課程並非逐年實施，導致同

一學年必須處理多個年級之課程銜接事宜，而出現手忙腳亂的情形。 

其次，由於課程實施準備期不足，導致不同階段教科書同步進行編

輯作業，極難顧及教科書之銜接，其他的缺失還有：編輯時間不足、未

實施試教。而教科書審定者情況亦同，基於時程考量，為不同學習階段

分別成立審定委員會，即使各委員會中均安排跨階段審定委員來檢視教

材銜接，但各委員會間溝通、協調機制仍然不足，無法有效改善課程內

容之銜接狀況。 

（五）市場壓力促使教科書逐漸趨同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迄今，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從課程發展初期能力指

標解讀不一，造成版本差異大，到後期反因市場因素導致版本內容日益

趨同。依據一綱多本之精神，課程內容係取決於知識詮釋角度的創新（高

麗珍，2009），教科書開放民編，欲達成教科書多元化的目標，就是讓教

科書編輯者擁有更多角度的知識詮釋權。但在市場機制下，市場占有率

是教科書業者生存命脈之所繫；這使得對教科書選用者投其所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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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必然之選項，教科書選用者所好何在？一本涵括所有版本內容的教

科書，在準備升學考試上最為保險，這正是學校教師之所好。因此，教

科書業者頻繁地修訂教科書，
20

各版本間彼此模仿，期能尋求各版教科

書的最大公約數，終於導致教科書多元化變成假象，各版本特色漸趨淡

化，而出現趨同現象。 

（六）課程參與者對課綱理解不足 

課程參與者對於課綱理解不足、詮釋不一，應是九年一貫課程發展

中溝通不足所致。2000 年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教科書編輯、審定者除非參與課程綱要之研訂，否則對於課程綱要之理

念、內涵尚未充分理解，就要進行教科書之編輯及審定；其間亦欠缺各

方利益關係人之對話與論辯，遑論凝聚對課程綱要之共識。國立編譯館

於 2002 年至 2009 年針對 2000 年之「暫行綱要」、2003 年之「課程綱要」、

2008 年之「課程綱要」，共舉辦 3 次「課程規劃者、教科書編輯者、教

科書審定者三方座談會議」，皆屬階段性作法，並非常態性定期對話機

制，加上課程規劃者於課程綱要發布後即隨之解散，一旦編、審過程對

於課程綱要解讀出現歧異，亦無課程規劃者可進行仲裁。 

三、教科書層級轉化爭議之因應 

當教育目標藉由教科書內容而具體達成時，教科書即成為中小學教

育最後成果的有力推手；反之，若教科書傳遞的教材內涵與教育目標背

道而馳，則教科書極可能成為教育理想的「潛在殺手」（林碧雲，2009）。

課程綱要在教科書層級轉化上出現前述種種爭議，並非課程規劃者當初

可預見；於今卻是亟須正視的問題。本文對於教科書層級轉化爭議之因

應，謹建議如下： 

                                                                                                                    
20 根據研究者之統計，2000 年至 2008 年止，不分領域審定通過之教科書總計 1,242 冊，

但申請修訂之教科書卻高達 1,55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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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視教科書體現課程統整理想的實際困難 

課程規劃者寄望教師能成為課程實施之設計者與實踐者，但諸多現

實，如：教師高度依賴教科書、期待有「統整課程的教科書」（歐用生、

黃騰，2007）、考試領導教學等，卻使得「課程統整」之理念流於空談。

周珮儀（2009）分析中小學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實施後，提出教科書

宜「兼顧統整理想與分科事實」的建議，值得課程參與者深思。 

（二）能力指標內涵應增訂補充說明 

課程規劃者乃能力指標之原初發動者，對於指標之內涵應有充分共

識與理解，因此，課程規劃者可參酌日本作法  ——  公布「學習指導要領」

（課程綱要）後，半年內完成學習指導要領之「解說」，以作為教科書

編輯參考。如能針對指標所指涉之知識內涵加以分析，將有助於釐清知

識轉化所需具備之事實、概念以及原理原則等，並避免能力指標層層轉

化而被過度擴充、曲解或刪改。而根據黃嘉雄（2008）調查結果，顯示

不論學者、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教師和教科書出版業者，均支持「課程

綱要應以能力指標為基礎，再進一步訂定課程內容大綱或細目」。 

（三）課程宜逐年實施，並研訂分年指標 

課程綱要各學習領域均訂定學習階段能力指標，但其實施方式並未

逐年或依階段全面實施。此一實施方式勢必會因版本轉換或轉學因素，

造成不同階段，甚至同一階段不同年級教科書銜接之問題。教育部 2008

年發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雖已正視此一問題，決定

自各學習領域起始年級及七年級起逐年實施；數學明定分年指標、社會

七至九年級訂定基本內容，此外，其他各學習領域並未訂定分年指標，

以作為教科書編輯之依據。此狀況值得未來課程改革規畫者慎思。 

（四）加強課綱理解與對話，建立編審夥伴關係 

課程綱要應該是課程參與者的共同語言（盧雪梅，2004）。教育部宜

正視課綱理解之重要性，並調整過去臨時性、階段性的對話機制，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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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常態性定期式課程對話機制。進而於未來修訂課程時，在課程發展

歷程中建立起教科書編輯者及審定者之間的夥伴關係，以期教科書層級

的課程轉化更能落實課程理念，提升教科書編輯與審定之品質。 

（五）改進教科書選用制度，回歸品質考量 

依據國內教科書選用制度，係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教

科書，此制度欲彰顯教科書宜由教育現場的利益關係人來決定。但若實

際考察各校訂定之選用辦法或注意事項，可知其實大同小異，鮮少考量

各校特性及教育環境。建議國內教科書選用可參酌日本選用制度，考量

學校特性與差異，評估以學區或區域為選用主體之可行性；並嚴格規範

教科書選用程序，讓教科書選用回歸品質之考量。 

伍、結論與建議 

如本文前言所述，課程改革理念必須經過逐步轉化才能成為具體可

用的教科書。本文透過課程改革理念、課程綱要、教科書層層轉化過程

中所引發之議題、爭議與因應之道，總結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教育部長頻繁更迭不利課程理念之推動與落實 

解嚴以來教育改革的發展雖受惠於政治大環境，但直接推動的力量

則來自於官方、學界及民間教育改革團體之共同努力。但改革理念之推

動與落實，受到教育部長頻繁更迭的影響，施政步伐難以平穩漸進，致

使某些決策倉促上路，欠缺周全配套。 

（二）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理念主要有四：課程統整、學校本位、能力

指標及留白課程 

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理念主要有四：課程統整、學校本位、能力指

標及留白課程。四大理念勇於挑戰原有權力結構（見表 1）。「課程統整」

挑戰了教師分科教學與分科培育的長久傳統；「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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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中央國定本的無上權威，賦予學校課程決定權，擁有課程設計、實

施、評鑑等權力，如此一來，學校與地方、中央共負課程管理之責；「能

力本位」想改變過去依循課程標準來進行課程設計的思維模式，也想激

發教師的專業自主性；至於「空白課程」則觸及了升學考試學科獨大的

現實，也想改變教師心目中只有「實有課程」的觀念。 

改革理念在知識論上有其順序性，由上而下（圖 2）。「課程統整」

處理的是學科劃分問題，這是最關鍵的改革議題之一，在知識論上，涉

及知識疆界的寬窄、鬆緊、開閤，以及知識的橫向流動與否、知識的階

層化問題；「學校本位」處理的是課程管理、課程領導的問題，關心知

識由誰來選擇、決定；「能力本位」處理的是課程設計中目標設定和表

述的問題，涉及知識建構所需的專業知能；至於「留白課程」，則處理

課程實施的時間分配問題，期待藉此讓師生體悟到知識轉型的美感經

驗。 

（三）課程綱要已某種程度成功地將課程改革理念予以轉化，具有規範

作用 

本次課程改革理念的意圖宏遠，關心處不在技術上的枝節，而在於

知識典範的轉移  ——  由教學典範轉移為學習典範；關注權力的重分配  ——  

由中央集權的課程決定轉移為中央、地方與學校分權，並且凸顯教師專

業自主權；著重法令與結構的改變  ——  教育事務由師範專利轉為全民參

與的公共事務，鼓勵家長與社區參與課程決定。這些課程改革的理念融

會成課改核心學者的理想課程，而後轉化於課程綱要中，轉化成教科

書，課程綱要成為具有規範作用的論述實踐。 

（四）中央宜善盡課程管理權責，提供相關釋義文件 

雖然課程綱要是官方課程，具有規範作用，但除了課程綱要的撰寫

體例上，應針對課綱使用者之實際需要，立專節說明以協助其達成任

務。政府應該積極負起課程管理的權責，建議隨著課程綱要的公布，宜

搭配公布相關的課綱解說文件、重要知識概念及課程教學理念之教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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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師資培育標準、方案認可標準等配套文件，以協助課程改革理念的

推動與落實。今後宜參考國外課程實施之作法，對於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進行解說或增訂課程內容要素，提供教科書編輯者之依循或參考，是值

得國內未來課程發展借鑒處。 

（五）擬定課程綱要的課程專家宜受邀全程參與課程發展，與學科專

家、教學者充分溝通理念 

本次課程改革中，課程總綱、各學習領域課綱與教科書，各有主導

者，課程總綱由課程專家主導，學習領域由學科專家主導，教科書則由

學科專家與教學者主導。因主導者不同，在轉化點上缺乏充分溝通，未

能形成足夠共識，故轉化出現差距。課程轉化不只是技術問題（由理想

到實作、由抽象到具體、由宏觀到微觀、由單純到複雜、由上位概念到

下位概念），它更是政治協商或競合的過程。準此，擬定課程綱要的課

程專家宜全程參與課程發展，尤其應邀請課綱總綱之撰擬者（即改革理

念之提出者），請其與學科專家、教學者充分溝通改革理念，期能協商

出理想與現實間的均衡點。 

（六）正視教科書趨同現象，再思開放民編教科書之初衷 

本次課程改革，課程專家原寄望教師成為真正的課程設計者與實踐

者，但事實是，教師運用現成教科書教學仍是課堂主流。而課程綱要轉

化為教科書過程中，對課程統整、能力指標等詮釋之歧異，使得一綱多

本成為社會大加撻伐的政策，再加上升學至上的社會氛圍，進而造成師

生、家長對升學考試產生恐慌。於是教科書業者頻繁地修訂教科書，各

版本間彼此模仿，期能尋得各版教科書的最大公約數，因為一本涵括所

有版本內容的教科書，在準備升學考試上最為保險，但這卻使得各版本

教科書的特色漸趨淡化、甚至根本消失，出現所謂趨同現象，這終將導

致教科書多元化變成假象。此趨同現象與當年教育自由化期盼的結果完

全背道而馳，值得政府當局正視，當再思開放民編教科書之初衷，籌謀

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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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發表於國立編譯館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主辦之「課程轉化議題

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11.14），後經修改，並大幅刪減而成。 
 
本文之得以完成，特別感謝丁志仁先生、許銘欽校長與游家政教授，提

供高見與寶貴資料，以及吳雯婷同學協助資料蒐集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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